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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分局

关于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X射线

数字成像检测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你单位(91410811MA473F3R8Y)报送的由中南金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审批申请收悉，本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拟批复公示在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期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厂区,蛇形管生产车间中部北侧偏东，安装1套ZXFlasee B 标准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系统（X射线探伤机规格型号：PTM200，最大管电压200kV，最大管电流2mA，自带屏蔽铅房，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开展蛇形管管件焊缝无损检测工作。
二、《报告表》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评价结论可信。我局批准该《报告表》，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公司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公司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一）向设计单位提供《报告表》和本批复文件，确保项目设计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依据《报告表》评价要求，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应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三）项目运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1.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要求，将铅房划为控制区，在铅房防护门显著位置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黄色警戒线，曝光期间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警戒线以内；将操作室及铅房四周划为监督区，监督区只有辐射工作人员才能进入进行操作，公众不允许进入，监督区边界设置明显的警示线并提示无关人员不允许进入监督区。
2.探伤房机房辐射屏蔽措施
本项目拟购的1套ZXFlasee B标准型X射线数字成像（DR）检测系统自带屏蔽防护铅房。 X射线为定向管，向下（地面方向）照射,项目屏蔽防护设施满足《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有关规定要求。

“三废”治理措施 

废气：本项目设备最大管电压为200kV，释放的X射线检测过程中产生的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经配套的排风系统排出室外。

废水：项目设备均采用数字成像，在显示屏直接显示检测结果，不使用显（定）影液和胶片，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排放。

固废废弃物：本项目X射线管达到使用寿命后，返回原厂家更换。 

（四）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健康管理的规定。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上岗，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健全辐射防护工作档案。

（五）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环境管理要求、制定并实施环境监测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严防辐射事故风险发生。

（六）本项目不涉及大气污染物及水污染物总量指标。

（七）如果今后国家或我省、市颁布新的标准和管理要求，届时你公司应按新标准和管理要求执行。

五、项目竣工后投产前要按照相关规定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并对项目进行自主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运。

六、该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重新报我局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报批。             

2025年10月17日

抄送：焦作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城区大队、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分局信息中心、中南金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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